附件6

河源市农业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项目

申报指南

一、项目名称

2024年度河源市农业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项目

二、项目目标 

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，聚焦河源市农业产业和地理标志资源，开展农业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，通过行政指导、普法宣传等各种方式，为农业企业提供商标注册、商标规范使用提示、商标维权援助、自主品牌培育、商标运用指引等方面服务，切实增强农业企业商标注册意识及商标运用能力。
三、项目任务
（一）建设农业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。制定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工作规范等，配备2名或以上知识产权工作人员，为50家以上河源市涉农企业提供商标品牌培育指导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注册辅导、商标到期续展、商标规范使用提示、商标维权援助、自主品牌培育、商标运用指引等。

（二）制定区域农业商标品牌发展规划。开展本区域农业商标品牌现状调研，制订和完善区域农业品牌三年计划和发展规划，引导涉农企业培育自主品牌，促进区域特色经济和行业发展。
（三）组织开展商标品牌宣传培训活动。采用各种形式开展不少于2场商标法律法规宣传、商标品牌运用等宣传培训活动，每场参加人员不少于50人，增强企业利用商标品牌拓展市场的意识。
（四）推动农业商标品牌运用促进。鼓励特色农产品龙头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，引导并协助组织10家以上河源市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国家、省知识产权相关评奖，粤港澳大湾区（广东）高价值商标品牌大赛、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，提升农业商标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。
  四、申报主体及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、社会组织等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应熟悉商标注册、运用、保护和管理工作，能够组织各类专家和比较广泛的服务对象参与，拥有商标品牌推广经验。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能按时、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。已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的或已经承担省、市同类型项目且尚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申报。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2024年度河源市知识产权促进类项目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书》）；

（二）单位营业执照等法人资格证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相关资质和经验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近两年的财务报表；

（五）真实性承诺函；

（六）其他证明申报单位条件及优势的佐证材料。

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并在《申报书》加盖骑缝章。

六、支持方式及额度、实施期限
支持项目1项，每项支持额度预计10万元；所有项目任务原则上需在2024年完成。


